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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鲁北化工 600727 ST鲁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增 蔺红波 

电话 0543-6451265 0543-6451265 

传真 0543-6451265 0543-6451265 

电子信箱 lubeichem@lubeichem.com lubeichem@lubeichem.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71,605,087.69 1,354,833,895.20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68,419,779.42 1,055,951,503.98 1.1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283,359.47 3,599,779.54 1,241.29 

营业收入 250,720,500.94 307,522,717.96 -1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863,850.15 19,565,433.16 -3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9,857,319.10 14,065,076.56 -29.92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1 1.88 减少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6 -33.33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47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

司 

国有法

人 

30.56 107,253,904 0 质押 50,000,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8 17,472,392 0 无   

山东永道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4 8,222,134 0 质押 8,222,134 

杭州三石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1.99 7,000,000 0 无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

长安共赢 1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1.17 3,920,250 0 无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

长安尊享 2号分级资产管

理计划 

未知 0.96 3,356,347 0 无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

长安尊享 1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0.75 2,636,975 0 无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

长安共赢 2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0.68 2,400,0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盛国企改革主

题灵活配置 

未知 0.40 1,394,600 0 无   



唐建柏 境内自

然人 

0.34 1,19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

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

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低速稳定运行,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化肥产品市场疲软态势明显，行

情整体低迷，面临较大的去产能、去库存及环保压力。公司主要化肥产品磷铵、复合肥等价格持

续下滑，销售数量有所减少。受全国原盐产能过剩、下游生产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影响，国内原

盐销售价格持续低位运行。面对持续低迷的国内经济和行业形势，2016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以营销为龙头，以安全稳定生产为保障，围绕客户需求，以销促产，以销保产，进一



步优化产销供平衡，基本完成了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目标。 

（1）盐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盐化公司针对原盐销售不畅，价格低位运行的局面，采取了保溴控盐、强化管理、

科学调度、降本增效等措施，确保了盐化公司的经济效益。 

1）积极开拓市场 

报告期内，原盐销售形势依旧严峻，销价连续下滑，多数制盐企业、特别是私营制盐企业大

多采取放假、减员、停产（或减产）、转型等措施，以应对当前盐业企业举步维艰的运营模式。2016

年上半年，我公司积极应对，采取了努力开拓新市场、加大营销力度等措施，有效降低了产品的

库存压力。  

2）强化质量管理 

近几年来全国原盐产量大幅提高，但受市场因素影响，原盐下游企业开车严重不足，导致国

内原盐生产企业受到较大冲击，顾客对产品质量要求更加严格。为适应市场发展规律，促进企业

稳定、健康发展，生产企业只能靠质量求得生存。为此，我们在加强结晶管理的基础上，严格执

行卤水更换和分晒，严控扒盐过程中质量管理，确保原盐质量符合用户需求。 

3）强化塑苫管理及制卤供卤 

为充分发挥塑苫保盐护盐作用，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有效进行结晶苫盖，严格塑苫抢放制度，

有效保障原盐丰产丰收。狠抓各级卤水调度，坚持重水前移的制卤原则，以解决下游卤水困境。

依据实际卤水条件和原盐产品市场情况，合理调配生产卤水和缩减作池面积，在确保安全、稳定

生产的同时，有效提高了溴素产量。同时要求各单位卤水薄赶深储，缩短了制卤周期，提高卤度，

为提高原盐、溴素产量奠定了基础。 

4）坚持费用预警机制 

为直观调控单位费用，盐化公司采取费用预警机制，增强节能意识，控制生产成本。通过预

警机制，各单位能及时直观掌握费用的节超情况，便于在今后的生产中自行合理调控，从而达到

了节能目的。自预警机制有效运行以来，各单位费用明显降低，各项费用均控制在预算范围以内。 

（2）硫磷科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硫磷科技公司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艺优化、增加肥料品种、强化产品质量等方

面开展工作，进一步提升了装置的经济效益。 

1）加大汽油酸用量，提高硫酸产量。 

在去年回转窑喷烧烷基化废酸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对装置进行技改，优化



操作指标，日掺烧废酸提高 15%掺烧量，进一步加大了烷基化废酸的用量及技术开发力度，在提

高硫酸产量、满足生产需要的同时，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装置效益。  

2）增加肥料品种，确保产品质量。 

公司现有的装置是生产传统的磷酸二铵和复合肥，而现在农民施肥向省工、省时、省力方向

发展，为此公司依托原有掺混肥装置，推出了掺混肥、锌腐酸二铵、腐殖酸二铵等新型概念肥，

并且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同时，公司今年更加注重肥料外观包装，产品外观有较大改善，提高了

公司的品牌效应。 

3）确保石膏质量，提高熟料强度。 

加强磷酸车间管理，对萃取指标、磷酸过滤指标重点考核，对过滤机进行维修保证磷石膏质

量，为熟料强度达标打下基础。 

4）确保熟料强度，降低硫酸成本。 

强化回转窑操作与生料配比管理，确保熟料强度比去年有所提高，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把熟

料强度控制好是公司的命脉，这是整体效益的基础。 

5）加强原、燃料及备品备件采购管理。 

产品成本的高低与原料及备件质量好坏密不可分，公司进一步加强采购管理，选择合适品种、

精品，筛选忠实客户，取缔中间贸易商，与忠实客户建立长期互信互利的业务关系。采用代储代

销模式，完善备品备件的采购管理，同时强化质量验收管理，避免因质量不稳定而影响正常生产。 

2、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072.05 万元，同比减少 18.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86.39 万元，同比减少 34.25%。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